


榕职院党〔2014〕42号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关于院党委或主要领导确定的工作项目

实行责任制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

   《关于院党委或主要领导确定的工作项目实行责任制管理的若干规定》已经院党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4年5月23日

关于院党委或主要领导确定的工作项目

实行责任制管理的若干规定
     为提高重要项目的工作效率，增强执行力，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订本规定。

一、项目责任人职责

    1.院党委或主要领导确定的工作项目，根据部门职责确定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牵头单位的负责人为该项目的第一责任人，各配合单位的负责人均为该项目的第二责任人。

2.第一责任人应科学制定方案，按照序时进度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加强与第二责任人的协调，代表院主要领导进行督办，确保各方积极配合，提高效率，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3.建立项目建设工作评价机制。第一责任人可对第二责任人和各部门经办人员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并向院党委提出奖惩意见。

二、分管领导职责

当第一责任人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应向分管领导汇报，分管领导要协调第二责任人，及时、妥善解决问题；当问题较复杂时，第一责任人的分管领导应主动与其他分管领导沟通，三个工作日内处理相关问题。

三、院主要领导职责
院主要领导应承担起项目总指挥之责。对于分管领导经协调仍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协调处理。

四、奖惩措施

1.对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以及第一、第二责任人和经办人员，由院效能办予以通报表扬，并作为各级评先评优的依据之一。

2.对于未按时完成项目建设或完成项目建设质量较差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由院效能办予以通报批评；并根据情节轻重，对第一、第二责任人和经办人员分别给予不同形式的效能问责。

3.院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指挥、协调不力的，应向党委作出检讨。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工作部             2014年5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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